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栾川县 2024 年河长制工作情况的报告

2024 年，栾川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聚焦市河长制年度工作要点，

以建设造福广大人民群众的幸福河湖为目标，全面深化河长

制，促进河库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全面提升。现将有关工作

情况报告如下。

一、工作开展情况

（一）坚持高位推进，抓实河长履职。严格落实县乡村

三级河长、河道巡查员巡河，河长制办公室督查的一体化巡

查督查工作机制。县第一总河长、县总河长多次主持召开会

议研究部署工作，县级河长充分发挥牵头抓总作用，压实各

级河长责任，围绕涉河工程建设、“四乱”问题整治、生态

环境提升、幸福河湖建设、防汛安全等重点工作，按照“五

个亲自”要求，以上率下开展巡河调研。全县 265 名河长共

巡河 1.8 万余次，发现问题 36 个，已全部整改到位。

（二）强化协作联动，凝聚工作合力。一是突出部门联

动。深化河长制各职能部门协作机制，坚持水岸同治，加强

涉水问题源点排查整治，凝聚工作合力。二是着力提升“河

长+”机制效能。联合县检察院开展河道保护专项行动，下发

检察建议书 2 份，督促整改涉河问题 3 个。三是发挥基层管

护职能。加强对基层河长及巡查员队伍培训，严格落实 150



— 2 —

名河道巡查员绩效考核，强化河道巡查职能，打通河道巡查

“最后一米”。四是强化监督检查。县河长办与县纪委监委、

县委督查室开展联合巡查，对突出问题督查通报，形成倒逼

问责机制。

（三）坚持系统管控，加强水域岸线保护。一是加强

水域岸线管控。完成《伊河、老灌河岸线保护与利用规划方

案》编制。完成水普名录河流基本信息复核。提前完成全部

15 条水普名录内河流《河湖健康评价》，累计完成率 100%。

完善河库责任体系，确保各级山区河流、水库防汛安全及重

点河段、敏感水域采砂管理责任到人。二是落实市总河长令，

纵深开展“清四乱”问题排查整治。坚持强化日常管护与开展

专项行动相结合，持续推进水环境综合整治、节后河道清理、

河道堆渣堆料、非法采砂等专项整治，坚持常态化规范化管

控，实现“四乱”问题动态清零。对水利部系统 308 个遥感疑

似问题图斑进行复核，复核率、整改率达到 100%，对省、

市暗访督查、群众举报的 4 个交办件问题全部高质量完成整

改。三是加大执法监管力度。实施河库安全“百日攻坚”、

丹江口库区上游流域水质安全保障专项执法行动，制止违法

行为 4 起，及时查办各类水事纠纷 9 起。全年开展执法检查

20 余次，查处涉水违法案件 2 起。

（四）加强水资源管控，提升节水利用能力。编制《栾

川县水资源开发利用和保护规划》，加快调整供水结构。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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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水资源总量和强度双控管控。强化“双随机、一公开”检

查，抽查企业 18 家。严格取水许可审批、区域限批制度，

依法办理取水许可审批 16 个，管控用水企业 138 家。开展

全县取用水专项排查整治行动，整治取用水问题 5 个。

（五）实施水污染防治，保持优质水环境。一是加强水

环境质量检测，对河流断面、水源地、工业企业、污水处理

厂等重点部位做好定期监测与治理，国省控伊河断面、市控

淯河断面水质达到Ⅱ类水质标准，达标率 100%。二是严控

面源污染，全域黑臭水体全面清零，强化农业面源污染治理，

畜禽养殖粪污综合利用率达到 98.3%。秸秆综合利用率达到

96%。三是开展污水收集、人工湿地、中水回收等项目 24

项。完成伊河、明白河、老灌河入河排污口溯源排查整治，

完成率 100%。四是巩固城乡供排水一体化实施成效，2024

年城镇生活污水处理率达到 98.91%，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率

达到 94.17%。

（六）坚持管治结合，巩固生态保护成效。全面推进水

土保持工程省级以奖代补试点县建设，分段实施水土流失治

理 5 处，全年完成治理水土流失 80 平方公里，全县水土保

持率预计达到 85.44%。开展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专项行

动，现场监督 14 次，集中约谈 1 次，下发缴纳补偿费通知

书 8 份，申报水土保持方案通知书 22 份，依法审批水土保

持方案 14 个，开展自主验收报备 16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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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加大项目实施力度，强化河库综合治理。完成水

利投资 11.7 亿元，实施各类水利工程 16 个，治理河道 21.85

公里。明白河水库达到蓄水条件，稳步推进罗村北川河、九

鼎沟等水库建设。伊河上游生态综合治理项目完成河道治理

2.5 公里。完成合峪镇杨山河、叫河镇栗树沟河山洪沟治理。

（八）落实总河长令，开展幸福河湖建设。贯彻落实省、

市总河长令，印发《栾川县全域美丽幸福河湖建设实施方

案》，全面开展美丽幸福河湖建设。一是在伊河栾川县城区

段成功建成市级美丽幸福河湖的基础上，持续建设省级黄河

流域幸福河湖示范段。二是陶湾南沟河建设成为市级美丽幸

福河湖。三是建成县级 23 条、乡级 23 条、村级 56 条美丽

幸福河湖，累计建设长度 1000 余公里，实现全县 214 个行

政村全覆盖，为打造全域幸福河湖提供有力支撑。

二、存在困难及问题

一是日常监管难度大。栾川县作为旅游大县，旅游旺季

游客到河道嬉水、游玩等活动增多，存在环境卫生和安全风

险，给日常监管带来了一定难度。二是宣传工作有待加强。

栾川县河流为山区河流，河道分布多、支流密、群众分散，

河长制政策宣传及管理难度大，部分沿河群众治水护河意识

还不强，配合河长制工作的积极性还不高，爱河护河意识未

充分调动。三是资金投入压力大。河长制相关工作涉及面广、

周期长，如污水处理设施建设、生态修复等需要持续的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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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目前资金方面存在一定缺口。

三、2025 年工作计划

栾川县统筹推进河长制治、建、管各项工作，以打造全

域美丽幸福河湖为抓手，全力建设河畅、水清、岸绿、景美、

人和的优质水生态环境。

（一）河长履职尽责保实效。持续完善河长巡河管理体

系，督促各级河长扎实开展巡河工作，强化高位推进，发挥

县级河长“头雁”引领作用，确保河长制工作“有力有为”。

（二）河库综合管护上台阶。管治结合，常态化开展河

库“清四乱”整治，深化“四长联动”联合执法机制，从严

打击涉河违法行为。持续加强河库综合治理，有力推进各项

涉河项目建设，提升群众安全感、幸福感。

（三）幸福河湖建设见成果。力争建设伊河城区段为省

级美丽幸福河湖示范段，进一步完善全域美丽幸福河湖建设

方案，补齐各项短板，逐步打造全域幸福河湖建设栾川模式。

（四）政策法规宣传常态化。大力开展河库保护法制宣

传活动，持续提升群众爱水护水节水意识，调动群众参与河

库治理的积极性。

特此报告。


